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冠县人民政府文件
冠政字〔2025〕93 号

冠县人民政府
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

通 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直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
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》（国

发〔2025〕9 号）和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

普查的通知》（鲁政字〔2025〕123 号）及《聊城市人民政府关

于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聊政字〔2025〕18

号）要求，为切实做好我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普查目的

全面摸清新时代我县“三农”家底，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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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、乡村建设新面貌、农民生活新变化、农村改革新成效，

为科学制定“三农”政策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、深化农业农村

现代化改革，建设农业强县提供有力的统计信息支撑。

二、普查对象和范围

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对象是在我县行政区域内的下列个

人和单位：农村住户，包括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其他住户；

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；农业生产经营单位；村民委员会；乡镇

人民政府；街道办事处。

普查的行业范围包括：农作物种植业、林业、畜牧业、渔

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。

三、普查内容和时间

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：农业生产条件、粮食和大食物生产

情况、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、乡村发展基本情况、农村居民生

活情况等。

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26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，时期资料为

2026 年年度资料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冠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

领导小组，负责组织全县农业普查工作，协调解决普查中的重

大问题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统计局，负责普查日常工作的

组织和协调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，认真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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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实施好本区域的普查工作，配齐配强工作人员，精心选聘普

查指导员、普查员，加强业务培训，确保按照规范流程开展普

查工作。

（二）密切协同配合。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各负其责、

通力协作、信息共享。涉及普查经费方面的事项，由县财政局

负责和协调；涉及固定资产投资保障方面的事项，由县发展和

改革局、县行政审批局负责和协调；涉及普查宣传动员方面的

事项由县统计局、县委宣传部、县委网信办负责和协调；涉及

确权土地面积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名录以及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信息共享的事项，由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

县行政审批局负责和协调；涉及乡村振兴、农业生产、畜牧业

生产、渔业生产经营等方面的事项，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和协

调；涉及林业生产经营等方面的事项，由县林业局负责和协调；

涉及遥感影像资源、耕地信息等方面的事项，由县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负责和协调；涉及水利基础设施信息等方面的事项，由

县水利局负责和协调；涉及农村住户、户籍人口底数的事项，

由县公安局负责和协调。各有关部门要及时准确提供本部门行

政记录和数据信息，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协助做好普查工作。县

农业农村局、县林业局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气象局要参

与数据审核评估与成果开发工作。

（三）坚持依法普查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相关部门要严



— 4 —

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

施条例》《全国农业普查条例》等规定做好普查各项工作，将

依法统计、依法普查贯穿于普查全过程。压紧压实防范和惩治

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责任，对普查工作中的违纪违法等行为，

依纪依法予以处理。

（四）强化普查保障。普查所需经费按照现行经费渠道由

各级政府共同负担，按照满足工作需要、厉行节约、确保普查

顺利完成的原则，将普查经费纳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，按时拨

付，保障普查工作顺利开展。择优选用普查人员，根据工作需

要可以聘用或从有关单位商调符合条件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，

确保力量配备充足。加强普查队伍管理，按规定及时向普查指

导员和普查员支付劳动报酬，保障人员权益，保持普查队伍稳

定。

（五）确保数据质量。严格执行普查方案，加强业务培训

指导，确保按照规范流程开展普查工作。强化数据质量检查核

查，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、完整可信。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

质量管控体系，强化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，坚决杜绝人为

干预普查数据行为。采用有效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，确保普查

数据安全。

（六）做好宣传引导。认真做好普查宣传的策划和组织，

充分发挥各类新闻媒体以及有关部门服务平台等的宣传作用，



— 5 —

广泛深入宣传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要意义和要求，引导广

大普查人员依法开展普查、广大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，为普

查工作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附件：冠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
冠县人民政府

2025 年 12 月 2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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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冠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
组成人员名单

组 长：高秀龙 县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张连宾 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副主任

路鹏德 县统计局局长

薛 涛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郭峰巍 县林业局局长

沙增强 县财政局六级职员

郭兰光 县重点项目服务中心七级职员

成 员：许永飞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

洪 群 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

陈小丁 县互联网信息监测中心副主任

郭秀强 县教体局副局长

栗彦峰 县公安局党委委员

刘 丹 县慈善办副主任

郭喜莹 县司法局党组成员、政治处主任

王永华 县人社局党组成员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

务中心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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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洪文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一级主任科员

张士磊 县住房与建设事业保障中心副主任

王培明 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

徐海栋 县水利局党组成员、四级调研员

吴建坤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、农业技术推广

服务中心主任

王海民 县林业局正高级工程师

方秀文 县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

吕国英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四级高办

栾振伟 县统计局党组成员

高凤举 县医疗保障服务中心主任

齐 帅 县气象局副局长

孙 建 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

马晓丽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三级主任科员

冠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为临时性工作机制，不

纳入县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，普查任务完成后自行撤销。领导

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统计局，路鹏德兼任办公室主

任。普查期间，领导小组办公室从农业农村（涉及农业、畜牧

业、农机、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面）、林业、统计等部门抽调

业务骨干集中办公。若领导小组成员因职务调整、工作调动等

原因不再担任原职务，由其接任者替补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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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26 日印发

（共印 10份）


